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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0日會議的跟進事宜日會議的跟進事宜日會議的跟進事宜日會議的跟進事宜

電訊基礎設施的投資電訊基礎設施的投資電訊基礎設施的投資電訊基礎設施的投資

在 2003年 11月 10日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有關在過去 10年左右投資在電訊基礎設施的數額。政府當局表
示，根據電訊管理局在 2003年 6月發表的《有關香港電訊業市場競爭效
益的報告：國際性的比較》，香港在 1991至 2001年期間的累積人均電
訊投資額為港幣 14,000元，高於美國、南韓、新加坡、瑞典及澳洲，與
英國相若，並僅次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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